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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列标准是在系统总结国内智能车路协同系统研究成果以及工程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编制而成，适用于高速公路车路协同规划、设计和建设阶段。 

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列标准包括： 

——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系统建设标准 

——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平台功能标准 

——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路侧机电设备通用技术标准 

本标准是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系统建设标准，本标准按照《中国公路学会标准编写

规则》（T/CHTS 10001）编写。共分为 7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架构

要求、功能要求、建设要求和其他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提出，受中国公路学会委托，由其负责具体解

释工作。请有关单位将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和建议，反馈至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昌运宫 17 号，联系电话：010-57050666，电子邮箱：

yyyyymr@163.com）,供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长安大学、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

中心、中咨泰克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咨华科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东南大学、山东

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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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系统建设标准 

1 总则 

1.0.1 为指导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的建设，提升车路协同系统的规范性，确保系统建

设的质量与实用性，特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实现车路通信（V2X）应用场景的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不包含

车车通信（V2V）应用场景的建设内容。 

1.0.3 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的服务对象同时面向网联车与非网联车，不仅通过车路

无线通信技术服务于智能网联车辆，同时结合道路上的信息发布设施服务于非网联车辆。 

1.0.4 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建设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国家、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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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缩略语 

2.1  术语 

2.1.1 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 intelligent cooperative vehicle-infrastructure 

systems on highways，ICVIS-H 

采用先进的无线通信和新一代物联网等技术，全方位实施车车、车路动态实时信息交互，

并在全时空动态交通信息采集与融合的基础上，充分实现人车路的有效协同，从而形成的安

全、高效和环保的道路交通系统。 

2.1.2 路侧设备 roadside equipment 

布设在高速公路沿线的感知设备、边缘计算设备、车路通信设备、信息发布设备、定位

系统及其他配套设施的总称。 

2.1.3 路侧边缘计算设备 roadside edge computing equipment 

安装在高速公路路侧，一种配合其他系统完成交通信息汇聚、处理与决策的路侧设备，

应能接入多传感器的多源信息和数据，通过融合计算分析，形成管控策略。一般指多接入边

缘计算终端。 

2.1.4 车路协同管控平台 cooperative vehicle-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latform 

部署在高速公路车路协同云中心，为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提供应用及管理服务。 

2.2 缩略语  

C-V2X 蜂窝车联网（Cellular Vehicle-to-Everything）：基于蜂窝网络的车用无线通

信技术。 

MEC 多接入边缘计算（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 

OBU 车载单元（On-Board Unit：安装在车辆上的可实现 V2X 通讯，支持 V2X 应用的硬

件单元。 

RSU 路侧单元（Road Side Unit）：安装在路边的可实现 V2X 通讯，支持 V2X 应用的硬

件单元。 

V2V 车载单元之间通讯（Vehicle to Vehicle） 

V2X 车载单元与其他设备通讯（Vehicle to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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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规定 

3.0.1 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应依据发展需求和发展规划，结合区域特征、工程特点、

交通流量，按照以人为本、因路制宜、快速迭代、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 

3.0.2 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主要围绕安全、效率、信息服务三大目标开展建设。 

3.0.3 在满足安全和功能目标的条件下，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

确保现有技术用足，未来技术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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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架构要求 

4.1 总体架构 

4.1.1 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宜按照 “端-边-云”一体化系统架构建设。 

 

图 4.1.1 高速公路“端-边-云”一体化系统架构图 

4.2 端 

4.2.1 “端”包括路侧设备与车载设备。其中，路侧设备包括部署在道路沿线的感知设

备、通信设备、信息发布设备、交通控制设备等；车端设备包括车载 OBU。 

4.3 边 

4.3.1 “边”指设置在道路沿线的路侧边缘计算设备。 

4.4  云 

4.4.1 “云”包括高速公路车路协同云中心和第三方云中心。其中，高速公路车路协同

云中心包括车路协同管控平台和相关计算、存储等硬件设备，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在省级/

区域/路段管理中心。第三方云中心由外部单位建设，如运营商、车企、图商等。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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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息需求 

5.0.1 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建设宜包含基础设施信息、交通状态数据信息、气象环境

数据信息等，详见表 5.0.1。 

表 5.0.1 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主要信息需求 

序号 信息类型 内容 

1 基础设施静态信息 路线、桥梁、隧道、安全设施、机电设施等信息 

2 基础设施状态信息 桥梁、隧道、边坡等安全状态监测信息； 

3 交通状态数据 交通量、车型、车速、车辆轨迹数据和交通事件等信息 

4 气象环境数据 能见度、温度、湿度、风、团雾、路面湿滑状态等气象环境信息 

5 道路养护信息 道路施工养护作业的区段、时间、封道等信息 

6 地图数据 包括道路网数据、车道网络数据、车道线和交通标志 

7 路侧设备信息 车路协同系统路侧设备分布，运行状态等信息 

8 相关管理数据 公安交管数据、两客一危数据和稽查执法信息 

中
国
公
路
学
会
标
准
征
求
意
见
稿



T/CHTS  XXXXX—XXXX 

6 

 

6 应用场景 

6.1 一般规定 

6.1.1 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建设应根据具体建设项目所涉及高速公路的设计定位、

道路特点、交通特征、气候条件等因素，规划设计车路协同建设的具体应用场景、功能和规

模。 

6.2 场景分类 

6.2.1 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应用场景包含普通路段、分合流、隧道、服务区、恶劣气

象路段（冰雪、多雾、结冰、积水）、大流量路段、其他特殊路段（特大桥梁、弯道路段、

坡道路段、高边坡、施工养护路段）。 

6.3 功能要求 

6.3.1 普通路段全线应充分利用现有机电系统，通过增加路侧通信单元 RSU 实现现有

信息发布，可根据需求适当增加感知设备实现信息采集补充。 

6.3.2 合流区场景宜实现合流区碰撞预警、合流区匝道车辆汇入引导等安全类功能以

及前方合流提示等信息服务类功能。 

6.3.3 分流区场景宜实现分流区提前变道提醒、分流区车辆异常行为预警等安全类功

能以及前方分流提示等信息类功能。 

6.3.4 隧道场景宜实现隧道内交通事件预警隧道内限速预警等安全类功能以及前方驶

入驶出隧道提示、隧道行驶信息提示等信息类功能。 

6.3.5 服务区场景宜实现前方服务区提示、剩余停车位信息、加油信息、充电桩信息、

服务区维修信息提示等功能。 

6.3.6 恶劣气象路段场景宜实现低能见度/不良天气预警、道路湿滑预警等功能。 

6.3.7 大流量路段场景宜实现速度均衡控制、车道级管控等功能。 

6.3.8 其他特殊路段场景宜实现特大桥梁、弯道路段、坡道路段、高边坡路段、施工养

护路段相关提示预警等功能。 中
国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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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设要求 

7.1 车路协同管控平台 

7.1.1 车路协同管控平台可接受表 5.0.1 所列的主要信息需求，应实现车路协同信息

监测与信息服务的目标和功能，可与互联网、交通信息化平台以及社会资源的融合，面向网

联车辆提供交通信息服务，实现路网管理、车路协同信息服务等功能。 

7.1.2 车路协同管控平台具备车路协同系统业务管理能力，应包含但不限于应用管理、

设备管理、数据管理、拓扑管理、地图管理、交通事件管理、网联车管理等模块。 

7.1.3 车路协同管控平台应符合省(市、自治区)域或区域公路网规划，建设规模应根据

所辖区域路网通行能力、交通量、运营养护管理模式、公路建设项目特点、车路协同服务能

力等因素综合确定。 

7.2 感知设备 

7.2.1 路侧感知设备可分别或组合提供交通参与者状态、交通运行状态、交通基础设施

状态、交通气象状态等信息。 

7.2.2 路侧感知设备一般包括高清摄像机、雷达检测器、智能道钉、气象检测器、路面

状态检测器、基础设施状态检测设备等。 

7.2.3 路侧感知设备的部署应根据不同场景选择合适的设备。感知区域内不应该有明

显遮挡，设置合理间距，避免设备之间相互干扰。 

7.2.4 路侧感知设备应具备联网通信、数据存储、系统传输、自诊断与报警、时钟同步

等功能。当设备出现故障或系统通信中断后，可以恢复正常重新上传数据。 

7.3 边缘计算 

7.3.1 路侧边缘计算设备应具备感知设备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接入功能，支持多路节点

数据融合处理以及各场景管控策略生成。 

7.3.2 路侧边缘计算设备由数据处理与控制模块、数据存储模块和消息发送模块构成。 

7.3.3 路侧边缘计算设备应具备参数配置、OTA 升级、设备运维管理、远程开机/重启、

日志管理、高精度时钟同步的功能。 

7.3.4 路侧边缘计算设备应支持软件双镜像备份启动，并符合相关电磁兼容要求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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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7.4 车路通信 

7.4.1 车路通信指路侧单元 RSU与车载单元 OBU之间的通信链路，应支持但不限于 LTE-

V、5G、DSRC通信技术的接入。 

7.4.2 路侧单元 RSU 与车载单元 OBU应通过一致性检测，并取得工业信息部入网许可

证和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7.4.3 路侧单元应结合场景部署，确保场景应用区域无信号覆盖盲区。 

7.4.4 路侧单元应支持本地和远程设备管理与维护，应提供必要的配置管理、性能管

理、故障管理、维护管理、安全管理、日志管理和软件管理。 

7.5 信息发布 

7.5.1 交通信息发布设备应能够及时发布车路协同应用场景所需的交通信息，包括交

通状态信息、交通事件信息、安全预警信息、交通管控信息和出行服务信息类信息。 

7.5.2 交通信息发布设备包括可变信息标志、可变限速标志、车道指示标志、智能道钉、

服务区信息屏、智能车载终端显示屏等。 

7.5.3 路侧交通信息发布设备的部署应设置在无遮挡、视野良好等便于识读的位置。 

7.5.4 动态交通信息以及交通管控信息可通过互联网进行及时发布，通过手机 APP、微

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同步通知过往社会车辆。 

7.6 定位系统 

7.6.1 定位系统应为高速公路路侧各类传感器提供精准的定位增强信息；应能够通过

提供空间连续覆盖的定位增强信息，支撑智能网联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的高精度定位。 

7.6.2 定位系统由基准站系统、数据传输与综合处理系统、服务数据播发系统构成。 

7.6.3 定位系统可接收处理包括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内的四大卫星导航系统民用频点

信号，应能够基于卫星导航系统发射的导航信号进行卫星导航增强信息的生成与播发。 

7.6.4 定位系统部署点位应具有良好的卫星通视条件，并应避开电磁干扰区域。 

7.6.5 定位系统可根据公路建设条件和后期需求选择自建、租用、公用等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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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高精度地图 

7.7.1 高精度地图应支持车路协同管控平台应用，为车路协同系统提供标准 MAP 消息

数据，支撑有自动驾驶需求路段的位置服务。 

7.7.2 高精度地图由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图层构成。 

7.7.3 高精度地图的静态数据应包括道路数据、车道数据、道路设施数据，可用以支撑

多数据融合、场景可视化等应用。 

7.7.4 高精度地图的动态数据图层应具备交通流状态、交通事件、道路气象环境、道路

基础设施状态等信息数据以及交通管控信息与预警信息等管控数据的接入功能。 

7.8 信息安全 

7.8.1 信息安全主要包括网络通信信息安全、数据资源信息安全、业务应用信息安全三

部分。 

7.8.2 车路协同系统应采用交通运输行业密钥管理与证书认证系统构建统一的网络信

任体系，实现应用系统的数据加密认证和传输。 

7.8.3 车路协同系统信息安全防护应布设于路侧设施的网线、交换机、网关、光纤、服

务器，传感器等、带安全芯片的边缘计算设备和 C-V2X路侧通信单元以及云中心的工控机或

服务器、安全交换机以及专用网络安全防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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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要求 

8.1 传输 

8.1.1 车路协同系统传输网络部署宜采用两层组网结构，包括接入层和汇聚层。接入层

负责路侧设备与 MEC的信息传输，汇聚层负责 MEC与云中心的信息传输。 

8.1.2 接入交换机设在每个杆件处，负责就近的 RSU、摄像机、雷达检测器、可变信息

板、气象检测器等路侧设备的接入。 

8.1.3 汇聚交换机设于路侧边缘计算设备处，负责 MEC管控范围内接入交换机组网。多

个汇聚交换机组网形成汇聚层，接入云中心。 

8.1.4 各级传输网络宜采用 GE环。 

 

图 8.1.4 传输网络示意图 

8.2 配套设施 

8.2.1 供配电系统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公路沿线设施供配电系统应具备实时监测供电状态、设备状态、故障报警及远程管

理等功能。 

2 公路沿线设施供配电系统应综合考虑供电电压、功率因数、电能质量、功能效率等

因素，并符合现行规范中电能质量相关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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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路沿线设施供配电系统应根据公路特点、用能设施规模及分布、负荷等级、负荷

容量、电源条件等，合理确定外部电源、自备应急电源的供配电系统方案，并遵循现行的

相关供配电设施设计规范。 

4 公路沿线设施供配电系统应具备防雷击、防浪涌冲击等隔离防护能力。 

8.2.2 车路协同不同功能的路侧设备宜采用共杆、集成的设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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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说明 

1 本标准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

应”或“不得”。 

2）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

面词采用“不宜”。 

3）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时，应表述为“应

符合《×××××》(×××)的有关规定”。 

2）当引用标准中的其他规定时，应表述为“应符合本标准（规范/规程/指南……）

第×章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标准（规范/规程/指南……）第×.×节的有关规定”、

“应按本标准（规范/规程/指南……）第×.×.×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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